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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存在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

情况，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2、公司对全资子公司融资提供全额担保；对非全资子公司的融资担保事项，公司与其他股东根据

合资合作协议的约定，按照股权比例提供相应担保,其他股东或项目公司提供反担保。如公司因金融机

构要求，为非全资子公司提供超股权比例的担保，则其他股东或项目公司提供反担保。

3、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无股权关系的第三方提供担保

的情形，亦不存在逾期担保和涉及诉讼的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公司发展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孝感银湖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湖科技” ）与中国中信

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资管” ）签署《最高额抵押协议》和《最高

额保证协议》，为湖北福星惠誉后湖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后湖置业” ）对中信资管所欠债务提供

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和最高额抵押担保，担保期间为三年。

本次担保事项主体为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的法人主体， 已经履行公司内部决议程序。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相关规定，本次担保无需

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后湖置业

成立日期：2012年12月07日

注册地址：武汉市江岸区三眼桥路176号福星惠誉星誉国际营销中心

法定代表人：谭少群

注册资本：13.1亿元

公司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房屋租赁；房地产信息咨询服务。（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项

目，须经审批后或凭有效许可证方可经营）

与本公司关系：系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

该公司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数据已经审

计）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月（数据未经审

计）

资产总额 6,134,120,313.73 6,511,653,222.29

负债总额 5,589,991,530.79 6,646,280,507.51

资产负债率 91.13% 102.07%

净资产 544,128,782.94 -134,627,285.22

营业收入 593,142.85 0

利润总额 -54,644,462.87 -684,047,438.05

净利润 -44,099,052.78 -678,756,068.16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债权人：中信资管

抵押人、保证人：银湖科技

被担保人：后湖置业

担保方式：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和最高额抵押担保

担保的主债权确定期间：2023年3月20日至2027年9月27日

担保的最高额债权限额：1,149,000,000元

担保范围：在最高债权限额项下，根据协议约定所形成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债务本金、分期

清偿补偿金、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保管担保财产费，债务人应向甲方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

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等）、为实现债权及担保权利而发生的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

费、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拍卖或变卖费、过户费、保全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执行费等）、生效

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双倍利息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最高额保证协议保证期间：主协议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四、董事会意见

后湖置业经营正常，具有良好的偿债能力。 本次担保有利于公司筹措资金，促进项目快速开发。 后

湖置业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能对担保期间项目的经营管理风险进行控制。 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风

险可控，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上述担保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五、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情况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公司控股（含全资）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额度为人民币540,746.19万元、实际

担保金额为人民币415,156.19万元，其中：公司为子公司及子公司之间的累计担保额度为人民币540,

746.19万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57.33%）、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415,156.19万元

（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44.01%）。 随着公司及子公司对债务的偿付，公司及子公司对

其提供的担保责任将自动解除。

本公司及公司子公司不存在对无业务往来的第三方提供担保的情形，亦不存在逾期担保和涉及诉

讼的担保。 对其他公司的担保金额为0，逾期担保为0。

六、备查文件

本次担保相关合同。

特此公告。

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4月1日

证券代码：600268� � � � � � � � �证券简称：国电南自 公告编号：2026-016

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4月15日 （星期三） 09:30-11:00�

� � �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录播和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6年4月8日（星期三）至4月14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s-dept@sac-china.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

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6年3月27日发布公司2025年年度报

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6年4月

15日（星期三）09:30-11:00举行2025年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视频结合网络互动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

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4月15日 （星期三） 09:30-11:0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录播和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董事长：经海林先生

董事、总经理：刘颖先生

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董文女士

独立董事：骆小春先生、胡进文先生、仲林林先生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可能进行调整。 上述参加人员如有调整，不再另行通知。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6年4月15日 （星期三）09:30-11: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6年4月8日（星期三）至4月14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

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s-dept@sac-china.com向公司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

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董文、陈洁

电话：025-83410173；025-83537368

邮箱：s-dept@sac-china.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

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1日

证券代码：600801� �证券简称：华新建材 公告编号：2026-011

华新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经华新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预计2026年第一季

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人民币5.2亿元至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人民币2.9

亿元至4.9亿元，同比增加126%至213%。

● 预计2026年第一季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人民币5.2亿

元至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人民币2.8亿元至4.8亿元，同比增加117%至200%。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3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预计2026年第一季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人民币5.2

亿元至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人民币2.9亿元至4.9亿元，同比增加126%至213%。

预计2026年第一季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人民币5.2亿元至

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人民币2.8亿元至4.8亿元，同比增加117%至200%。

（三）本次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利润总额：人民币5.0亿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人民币2.3亿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人民币2.4亿元。

（二）每股收益：人民币0.11元。

三、本期业绩变化的主要原因

报告期内，公司业绩实现显著增长，主要得益于海外新增产能稳步释放，为销量提升提供了有力保

障，带动整体经营成果持续向好。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基于自身专业判断进行的初步核算，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公司尚

未发现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

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新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日

证券代码：000333� �证券简称：美的集团 公告编号：2026-020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首次实施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A股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6年3月30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A股股份的方案》，同意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部分已在境内发行的A股股票，用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及/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金额为不超过130亿

元且不低于65亿元，实施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一、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具体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回购股份》等相

关规定，公司应当在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的次日予以公告。 现将公司首次回购股份情况公告如下：

公司于2026年3月31日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首次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A股股份，回购股份

数量为1,305,1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0172%，最高成交价为77.19元/股，最低成交价为76.20元

/股，支付的总金额为100,026,011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

既定的回购方案。

二、其他说明

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

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

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日

证券代码：600458� � � � � �证券简称：时代新材 公告编号：临2026-024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下属控股子公司CRRC� New�Material� Technologies� GmbH(以下简称“新材德国” )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担保余额：本次为新材德国提供的担保比例

为贷款金额的50%，担保金额不高于950.00万欧元(约7,600.00万元人民币)。 发生本次担保前，公

司对新材德国实际提供担保金额为1,702.00万欧元(约13,616.00万元人民币)。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 被担保人新材德国在最近一期(2025年12月31日)财务报表的资产负债率

为65.49%，该担保对象及预计额度已经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担保的基本情况

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新材德国因业务发展需要， 拟向招商银行 （欧洲） 有限公司 (China�

Merchants� Bank� (Europe)� S.A.以下简称“招银欧洲” )申请不高于1,900.00万欧元(约15,200.00万

元人民币)流动资金借款，公司拟为上述融资提供贷款金额50%的担保。

2026年3月31日，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以下简称“招商银行长沙分行” )签订

《担保合作协议》《开立见索即付保函/备用信用证申请书》， 公司向招商银行长沙分行申请内保外贷

业务，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新材德国向招银欧洲申请的不高于1,900.00万欧元(约15,200.00万元人民币)

贷款按贷款金额的50%提供不高于950.00万欧元(约7,600.00万元人民币)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限

为自保函开立日起至2027年3月30日。 新材德国未提供反担保，新材德国的其他少数股东未按出资比

例向新材德国提供担保。

(二)本次担保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28日、2025年5月21日召开了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2024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预计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对境

外所属控股子公司新材德国提供54,464.00万元人民币的担保额度， 包含拟向其提供54,464.00万元

人民币的融资性担保。担保额度有效期为自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具体详见公

司于2025年4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公司临2025-012号公告。

本次提供担保前，公司对新材德国的担保余额为1,702.00万欧元(约13,616.00万元人民币)，可用

担保额度约40,848.00万元人民币； 本次提供担保后， 公司对新材德国的担保余额为2,652.00万欧元

(约21,216.00万元人民币)，可用担保额度约33,248.00万元人民币。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CRRC� New�Material� Technologies� GmbH

注册地点：德国下萨克森州达摩市

成立日期：2014年9月10日

注册资本：814.46万欧元

法定代表人(managing� director)：Philipp� Georg� Frings，Liu� Jun，Zhang� Hui

股权结构：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68.08%，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持

股31.92%。

经营范围：设计、开发、制造应用于轿车、商用车、非公路机械工业和铁路工业的减振橡胶金属产

品；设计、开发、制造车用塑料（金属）件以及与之相关零部件；销售公司自产产品并提供相关技术咨询

和售后服务。

资信状况：新材德国资信状况良好，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具有较好的履约能力。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2025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578,415.40 607,102.93

负债总额 401,089.73 397,584.59

净资产 177,325.67 209,518.34

项目 2025年1-9月（未经审计） 2025年1-12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518,244.50 693,171.91

净利润 -3,769.23 1,798.87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招商银行长沙分行于2026年3月31日签署《担保合作协议》《开立见索即付保函/备用信用

证申请书》，通过内保外贷的方式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新材德国向招银欧洲申请贷款提供担保，担保金

额不高于950.00万欧元(约7,600.00万元人民币)，担保期限为自保函开立日起至2027年3月30日，担保

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为新材德国贷款进行担保，是根据新材德国的业务发展及资金需求情况，并依照公司董事会

和股东大会决议授权开展的合理经营行为。 新材德国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能够对其业务、财务、资

金管理等方面实施全面有效的风险控制。

新材德国在最近一期(2025年12月31日)财务报表的资产负债率为65.49%，该担保对象及预计额

度已经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新材德国的少数股东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系国有控股公司，对外提供担保需要履行

严格的审批程序，存在实际困难，因此本次未按出资比例向新材德国提供担保。

被担保方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本次提供担保事项的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之内，不会对公司

的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2025年4月28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控股

子公司提供担保预计额度的议案》，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以上担保额度预计议案已经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担保额度有效期为自2024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 本次提供担保金额在年度预计额度范围内。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经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2025年度为合并范围内部分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总

额预计为40.00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占2025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比例为50.52%；截至

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约21,216.00万元人民币，占公司2025年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比例为2.68%； 公司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的担保总额为0.00

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无逾期担保的情形。

特此公告。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日

证券代码：600300� � � � � � �证券简称：维维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6-002

维维食品饮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

余额（不含本次担保金

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

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

保

维维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维维国

贸” ）

10,000万元 41,800万元 是 否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0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

总额（万元）

70,300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比例（%）

20.16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担保金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10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30%

√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为满足经营需求，公司于2026年3月30日与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分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

合同》，对公司全资子公司维维国贸在该行申请的最高债权额10,000万元提供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

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5年5月9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25年度担保额度的议

案》，同意自该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公司及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担保的额

度不超过人民币14.5亿元。 具体内容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19日、2025年5月10日披露的《维维股份

关于预计2025年度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08）及《维维股份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

议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18）。 本次担保事项在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内，无

须再次履行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程序。

（三）担保额度调剂情况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本次调剂前担

保额度

本次调剂

金额

本次调剂后担

保额度

截至目前担保余额

（含本次）

尚未使用担保额度

(含本次)

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控股子公司

公司

维维汤旺河生态

农业有限公司

10,000 -10,000 0 0 0

维维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

50,000 +10,000 60,000 51,800 8,200

本次担保额度调剂在前述股东会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之内，无需再次提交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被担保人名称 维维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

况

全资子公司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持有维维国贸90%股权，全资子公司维维乳业有限公司持有维维国贸10%股权

法定代表人 孟召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5749577805T

成立时间 2003年4月28日

注册地 上海市浦东新区沪南路2218号西楼1815室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国内贸易，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

及技术除外），食品农产品、饲料的销售，食品流通，销售本公司投资方的自产产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

月（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 31日 /2024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55,031.73 37,478.39

负债总额 41,585.73 24,248.62

资产净额 13,446.00 13,229.77

营业收入 33,782.46 59,073.21

净利润 216.23 3,195.06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维维食品饮料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维维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债权人：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分行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金额：最高债权本金10,000万元

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债务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

差旅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和所有其他应付费用。

保证期间：保证人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银行承兑汇票、

进口开证、保函项下的保证人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三年；商业汇票贴现的保证人保证期

间为贴现票据到期之日起三年；应收款保兑业务项下的保证人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因履行保兑义务垫款

形成的对债务人的借款到期之日起三年； 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

证人保证期间自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

约定的事项，导致主合同债务被债权人宣布提前到期的，保证人保证期间自主合同债务提前到期之日

起三年。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主要是为了保障公司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正常运作，有利于提高子公司融资效率，降低

融资成本，保障业务持续稳健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被担保公司经营状况稳定、资信状况良好，公司

对全资子公司日常经营活动风险及决策能够有效控制，可以及时掌控其资信状况，担保风险可控，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具

有充分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2025年4月17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25年度担保额度

的议案》。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70,3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20.16%。其中，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69,8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20.02%，公司未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维维食品饮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一日

证券代码：601878� � � � �证券简称：浙商证券 公告编号：2026-018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告所载2025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具体数据以公司

2025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5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5年1-12月

2024年1-12月

增减变动幅

度（％）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总收入 8,840,865,555.59 15,815,963,055.09 6,502,821,473.87 35.95

营业利润 3,459,377,806.47 2,430,826,079.81 2,430,826,079.81 42.31

利润总额 3,460,172,648.97 2,424,995,383.81 2,424,995,383.81 42.69

净利润 2,842,732,765.00 2,006,942,573.15 2,006,942,573.15 41.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412,423,938.67 1,931,881,941.85 1,931,881,941.85 24.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388,427,952.69 1,911,629,982.52 1,911,629,982.52 24.94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53 0.49 0.49 8.16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53 0.46 0.46 15.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6.67 6.76 6.76

减少0.09个

百分点

2025年12月31日 2024年12月31日

增减变动幅

度（％）

总 资 产 224,813,555,449.24 154,085,739,578.88 45.90

负 债 总 额 177,484,324,817.17 117,561,353,377.24 50.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所有者权益

36,788,819,285.06 35,192,805,032.13 4.54

股 本 4,573,796,639.00 4,573,796,639.00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股）

8.11 9.00 -9.89

营业总收入补充信

息

2025年1-12月

2024年1-12月

增减变动幅

度（％）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利息净收入 1,292,952,342.89 988,954,960.84 988,954,960.84 30.74

其中：利息收入 2,933,098,729.83 2,511,049,000.35 2,511,049,000.35 16.81

利息支出 1,640,146,386.94 1,522,094,039.51 1,522,094,039.51 7.76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

入

4,474,507,525.53 3,611,182,729.51 3,611,182,729.51 23.91

投资收益及公允价

值变动收益

3,005,696,836.51 1,747,621,193.96 1,811,630,411.79 65.91

其他业务收入 25,127,452.58 9,416,125,812.40 38,975,013.35 -35.53

注：2025年7月，财政部会计司发布了标准仓单交易相关会计处理实施问答，公司根据相关规定，自

2025年1月1日起变更会计政策，并采用追溯调整法对2024年度财务报表进行追溯调整，本次追溯调整

对公司2024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负债总额、2024年度利润总额和净利润均没有影响。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25年，国内资本市场呈上行态势，市场活跃度显著提升。 面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公司保

持战略定力，把握发展主动，全面践行金融工作政治性、人民性，经营业绩实现稳健增长。 公司全年实现

营业收入88.41亿元，同比增长35.95%；实现净利润28.43亿元，同比增长41.64%。2025年末，公司总资产

较上年末增长45.9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较上年末增长4.54%。

三、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载公司2025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相关数据可能

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附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

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日

证券代码：000060� � � � � � � �证券简称：中金岭南 公告编号：2026-015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于2026年3月30日以通讯方式

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26年3月24日送达全体董事。 会议由董事长喻鸿主持，应到董事8名，实到董事8

名，达法定人数。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成立韶关万侯矿项目公司的议案》；

为加快推进万侯矿项目的开发，同意公司在韶关市武江区注册成立全资项目公司，公司名称：韶关

市中金岭南万侯有色矿业有限公司（最终以工商登记为准）。同意公司在完成万侯探矿权评估结果备案

后，将矿业权及相关资产以增资方式注入全资项目公司，授权公司经营班子办理相关事宜。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工程公司吸收合并中金军芃实施方案的议案》；

同意广东中金岭南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程公司” ）吸收合并广东中金岭南军芃智能装

备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军芃” ）实施方案，吸收合并后工程公司存续经营，中金军芃被吸收合

并前的全部债权债务、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在职员工、经营业务等，均由合并后存续的工程公司承接，

中金军芃依法解散注销。

同意由工程公司牵头做好本次吸收合并后续全部工作，并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及公司制度规定，

办理产权登记、工商变更、税务清算、企业注销等相关手续。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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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6年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6年第一次会议经全

体独立董事同意豁免会议通知期限， 于2026年3月31日在深圳市中国有色大厦23楼会议厅以现场方式

召开。 会议由过半数独立董事推举的罗绍德独立董事主持，应到独立董事3名，实到独立董事3名，会议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 《关于豁免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6年第一次会议通知期限的议

案》；

豁免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6年第一次会议的会议通知期限， 定于2026年3月31

日在公司23楼会议厅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6年第一次会议。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十届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召集人的议案》；

选举罗绍德独立董事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召集人。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罗绍德、黄俊辉、陈德喜

2026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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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公告中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例均保留4位小数，若其各分项数值之和与合计数值存在

尾差，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3月31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3月31日。

其中：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2026年3月31日上午9:15一9:25，9:

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2026年3月31日上午9∶15至

当日下午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深南大道6013号中国有色大厦24楼多功能厅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及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喻鸿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7.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或其代理人）977名、代表股份数共1,384,111,264

股，占2026年3月24日公司总股份4,441,172,458股（以下简称“公司股份总数” ）的31.1654%。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股东会的股东（或其代理人）共5名，代表股份数共1,304,524,73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9.3734%。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会议的股东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的股东（或其代理人）共972名，代表股份数共79,586,528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1.7920%。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情况：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小股东指除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外的其他股东）共974名，代表股份数共79,629,228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1.793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名， 代表股份数共42,700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01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972名，代表股份数共79,586,52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7920%。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喻鸿先生现场出席并主持会议；董事、总裁潘文皓先生，董

事郭磊先生、李蒲林先生、李珊女士，董事候选人王伟东先生，独立董事黄俊辉先生、罗绍德先生，独立董

事候选人陈德喜先生，副总裁郑金华先生、李小元先生，董事会秘书万磊先生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现场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1．提案的表决方式：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表决结果：

提案一、《关于提名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此项提案的表决情况：

同意

票数 比例

1.选举喻鸿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1,369,549,755 98.948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65,067,719 81.7134%

2.选举潘文皓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1,369,049,553 98.911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64,567,517 81.0852%

3.选举李蒲林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1,371,839,454 98.113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67,357,418 84.5888%

4.选举李珊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1,369,066,590 98.913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64,584,554 81.1066%

5.选举王伟东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1,369,109,972 98.916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64,627,936 81.1611%

此项提案的表决结果：5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同意票均超过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该提案获表决通过。

本次临时股东会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喻鸿先生、潘文皓先生、李蒲林先生、李珊女士、王伟东先生为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三年。

提案二、《关于提名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此项提案的表决情况：

同意

票数 比例

1. 选举黄俊辉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1,370,768,929 99.036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66,286,893 83.2444%

2. 选举罗绍德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1,368,679,524 98.885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64,197,488 80.6205%

3. 选举陈德喜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1,368,869,669 98.898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64,387,633 80.8593%

此项提案的表决结果：3位独立董事候选人同意票均超过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

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该提案获表决通过。

本次临时股东会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黄俊辉先生、罗绍德先生、陈德喜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任期三年。

提案三、《2026年度公司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金额预计的议案》

此项提案的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总表决情况 67,414,683 84.5811% 8,373,439 10.5056% 3,916,106 4.913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67,339,683 84.5665% 8,373,439 10.5155% 3,916,106 4.9179%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同意票超过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

该提案获表决通过。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提案四、《关于公司2026年度套期保值计划的议案》

此项提案的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371,753,275 99.1072% 8,401,283 0.6070% 3,956,706 0.285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67,271,239 84.4806% 8,401,283 10.5505% 3,956,706 4.9689%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同意票超过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

该提案获表决通过。

提案五、《关于修订〈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和

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此项提案的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352,105,677 97.6876% 28,068,313 2.0279% 3,937,274 0.284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47,623,641 59.8067% 28,068,313 35.2488% 3,937,274 4.9445%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同意票超过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

该提案获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周俊律师 戴余芳律师

3.结论性意见：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与

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章的股东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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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董事长、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3月31日（星期二）召开了

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选举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选举喻鸿董事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公司法定代

表人，任期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日止。

二、选举第十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召集人及委员

经董事会审议，同意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召集人及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日止。公司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

酬与考核委员会，具体组成如下：

1、战略委员会（7名）:

召集人：董事长喻鸿

委员：潘文皓、郭磊、李蒲林、黄俊辉、罗绍德、陈德喜

2、提名委员会（5名）:

召集人：独立董事陈德喜

委员：郭磊、李珊、黄俊辉、罗绍德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5名）:

召集人：独立董事黄俊辉

委员：郭磊、王伟东、罗绍德、陈德喜

4、审计委员会（5名）:

召集人：独立董事罗绍德

委员：郭磊、李珊、黄俊辉、陈德喜

此公告。

附件：相关人员简历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日

附件：相关人员简历

喻鸿： 男，1968年4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曾任广东省大宝山矿业有限

公司生技处副处长兼总调室主任、生产部副部长（主持全面工作）、生产部部长、生产技术部部长，铜业

分公司党委书记、经理，凡洞铜矿党委书记、经理；广东省大宝山矿业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广晟

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裁，党委副书记、董事、总裁；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

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裁。 现任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截至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不得担任公

司董事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

况。

潘文皓：男，汉族，1981年6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经济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

久居留权。历任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董事会秘书、证券部主任、副总经理、董事，云南华

联锌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主任、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云锡(深圳)融资租赁公司董事长，西藏

巨龙铜业有限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广晟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部总经理，广东省广

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资本运营部负责人，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 常务副总

裁。 现任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裁。

截至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不得担任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

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

论的情况。

郭磊，男，出生于1975年12月，汉族，籍贯重庆涪陵，中共党员，经济师，1998年10月入党，1999年7

月参加工作，1999年7月全日制大学学士毕业于中南大学管理工程（国际企业管理方向）专业，2010年

11月在职硕士毕业于中南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 历任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总经

理办公室秘书，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党委工作部部长、纪检监察室主任，党委工作部部长、企业文化部总

经理，总裁助理兼党委工作部部长，总裁助理兼党委工作部部长、办公室主任、后勤服务中心主任，总裁

助理兼办公室主任、后勤服务中心主任，总裁助理兼办公室(党委办公室)主任。现任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

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工会主席。

截至目前，郭磊同志持有中金岭南股票15,000股。 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

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

有明确结论的情况。

李蒲林：男，汉族，1968年12月生，湖南省临湘市人，中共党员，硕士学位，正高级会计师，高级国际

财务管理师，暨南大学校外导师。 曾任广州军区后勤部华乐实业发展公司、广州华乐实业发展公司财务

科科长，广东省广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信息中心主任、计划财务部副部长、投资发展部副部长、董事会办

公室副部长，广晟期货公司监事会主席，深圳市东江汇圆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董事长，东江环保股份有限

公司党委委员、副总裁兼财务总监，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裁兼财务负责人。现任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广东省广晟财务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不得担任公

司董事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

况。

李珊：女，汉族，1975年3月生，广东汕头人，硕士学位，高级会计师。 曾任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

公司派驻监事会第二工作组监事(主管)、纪检审计部监事(高级主管)、审计监事会工作部监事(高级主

管)，广晟研究开发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广东省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广东华建企业集

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广东省广晟财务有限公司董

事。

截至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不得担任公

司董事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

况。

王伟东：男，汉族，1968年09月出生，中共党员，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MBA、

EMBA，高级人力资源管理师、高级政工师、经济师。 历任广东振兴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

(法定代表人)；广东省振兴实业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广州华南印刷厂副总经理、党委

委员；广东省广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综合部部长，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湖南楚

盛园置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湖南广晟地产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

公司（现已更名为广东省广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维稳部部长，党群人事部部长、党委办公室主任、机关

党委副书记，人力资源部部长；广晟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

司党委副书记、董事、工会主席、机关党委书记；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纪委书记、监事

会主席。 现任广东省广晟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不得担任公

司董事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

况。

黄俊辉：男，汉族，1969年出生，毕业武汉大学法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学历。 广东省司法厅先进工作

者、广东省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授予其法学教授资格名称。 历任广东司法学校讲师，广东司法警官职

业学院副教授，广东珠江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现任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法学与知识产权学院教授、院长，

兼任广东环宇京茂律师事务所律师、广州仲裁委员会仲裁员、肇庆仲裁委员会仲裁员、惠州仲裁委员会

仲裁员、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目前，未持有中金岭南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况。

罗绍德：男，汉族，1957年出生，毕业西南财经大学会计专业，研究生硕士学历。 曾获湖南财经学院

授予的年度科研积极分子和优秀科研成果奖，四川省财务成本研究会授予的优秀专著三等奖，暨南大学

授予的2009年度优秀教师。 历任原湖南财经学院（现湖南大学）副教授，云铝股份、巨轮股份、中恒集

团、爱司凯、集泰股份、宇新股份、中荣股份独立董事，暨南大学教授（2017年退休）；现任深圳市朗科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佛山金万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中山百灵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未上市）董事，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目前，未持有中金岭南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况。

陈德喜：男，汉族，1962年10月生，原籍辽宁省庄河县。 中共党员，中国国籍，正高级工程师,�全国有

色金属行业设计大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 历任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金川

分部主任、冶金项目部主任、技术发展部部长、能源环境事业部总经理、专家委办公室主任等职务。 现任

纽浩普（北京）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高级顾问。

截至目前，未持有中金岭南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况。

证券代码：000060� � � � � � � �证券简称：中金岭南 公告编号：2026-018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经全体董事同意豁免会议通知期

限，于2026年3月31日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后，在深圳市中国有色大厦23楼会议厅以现场方式

召开。 会议由过半数董事推举喻鸿董事主持，应到董事9名，实到董事9名，达法定人数，会议符合《公司

法》和本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豁免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期限的议案》；

同意豁免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会议通知期限， 定于2026年3月31日在公司23楼会议厅

以现场方式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喻鸿董事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公司法定代表人，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一）战略委员会（7名）:

召集人：董事长喻鸿

委员：潘文皓、郭磊、李蒲林、黄俊辉、罗绍德、陈德喜

（二）提名委员会（5名）:

召集人：独立董事陈德喜

委员：郭磊、李珊、黄俊辉、罗绍德

（三）薪酬与考核委员会（5名）:

召集人：独立董事黄俊辉

委员：郭磊、王伟东、罗绍德、陈德喜

（四）审计与合规管理委员会（5名）:

召集人：独立董事罗绍德

委员：郭磊、李珊、黄俊辉、陈德喜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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